
（根據公司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285）

暫 停 辦 理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手 續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本通告乃根據公司條例第99條（香港法例第32章）刊發。亦謹此提述比亞迪電子（國

際）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日所刊發之二零零七年年度業績

公告。

茲通告本公司的股東名冊將由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（星期二）至二零零八年六月十

日（星期二）（首尾兩天包括在內）期間暫停登記。在此期間，本公司將暫停辦理股

份過戶登記手續。為符合資格獲派二零零七擬派末期股息，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

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日（星期一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

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，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

合和中心17樓1712-1716室。末期股息將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八日或以前向於二零零

八年六月十日名列股東名冊之此等股東派付末期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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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，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五日

於本公佈刊發日期，執行董事為李柯女士及孫一藻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王傳福先生及吳經勝先生；

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育棠先生、馮煦初先生及Antony Francis MAMPILLY先生。

另請參閱香港經濟日報內本公告之發行版本


